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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會法規提案（內規） 

第 3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6 條、第 13 條及第 15 條」案。 

說  明：依地方制度法第 54 條第 1 項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 條第 1 項

規定，直轄市議會應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，

報行政院核定。為因應內政部於 110 年 8 月 4 日修正發布地方立法機

關組織準則第 10 條、第 17 條及第 19 條條文，刪除地方民意代表去

職應報自治監督機關備查及函知同級地方行政機關之規定、變更地

方立法機關正、副議長同時不能執行職務或出缺之處理程序，是本

自治條例亦須隨同修正相關條文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10 年 9 月 2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10.9.29 高市會法字第 1101000012 號函 

公  布  字  號：110.10.25 高市府民自字第 11004805700 號令 



決 議 案（第 6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

 202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6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

 2026



決 議 案（第 6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

 2027



決 議 案（第 6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

 202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6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

 2029

 
 
  



決 議 案（第 6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

 2030

 


